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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金流量表 

壹、前  言 

第 一 條 本公報係訂定現金流量表之編製準則。 

貳、定  義 

第 二 條 本公報用語定義如下： 

1. 現金：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。 

2. 約當現金：係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

流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。 

3. 營業活動：係指企業主要營收活動及非屬投資或籌資之其他活動。 

4. 投資活動：係指對長期資產及非屬約當現金之其他投資之取得與處分。 

5. 籌資活動：係指導致企業之投入權益及借款之規模及組成項目發生變動之活

動。 

現金及約當現金 

第 三 條 企業持有約當現金之目的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，而非為投資或其他目的。符

合約當現金定義之投資，必須為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之風險甚小

之投資。因此，通常只有短期內到期之投資方可視為約當現金。現金流量不包

括現金或約當現金項目間之移動。 

第 四 條 銀行借款通常被視為籌資活動，惟可隨時償還之銀行透支若係企業整體現金管

理之一部分時，銀行透支應屬於現金及約當現金之組成部分。 

參、現金流量表之表達 

第 五 條 現金流量表應報導當期依營業、投資及籌資活動分類之現金流量。 

第 六 條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大多來自主要營收活動，故通常來自用以決定損益之交易

及其他事項。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，例如： 

1. 因銷售商品及提供勞務所收取之現金。 

2. 因權利金、佣金及其他收入等所收取之現金。 

3. 對商品及勞務提供者所支付之現金。 

4. 對員工及代員工所支付之現金。 

5. 支付所得稅或退稅，但可明確辨認屬於投資及籌資活動者除外。 

6. 因持有供自營或交易目的之合約所收取或支付之現金。 

有些交易產生之利益或損失，雖然認列於本期損益，但其相關交易之現金流

量係來自於投資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。例如，出售不動產之損益雖將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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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損益，但其交易所收取之現金，係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。 

第  七  條 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，例如： 

1. 因取得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、無形資產及其他長期資產所支付之現金，包括

與資本化之發展成本及自建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相關之支出。 

2. 自出售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、無形資產及其他長期資產所收取之現金。 

3. 因取得其他企業之權益、債務工具及合資權益所支付之現金。但不包括取得

視為約當現金或持有供自營或交易目的之工具所支付之現金。 

4. 自出售其他企業之權益或債務工具及合資權益所收取之現金。但不包括出售

視為約當現金或持有供自營或交易目的之工具所收取之現金。 

5. 對他方之現金墊款及放款。 

6. 自他方償還之墊款及放款所收取之現金。 

7. 因期貨合約、遠期合約、選擇權合約及交換合約所支付之現金。但不包括持

有供自營或交易目的之合約或分類為籌資活動所支付之現金。 

8. 因期貨合約、遠期合約、選擇權合約及交換合約所收取之現金。但不包括持

有供自營或交易目的之合約或分類為籌資活動所收取之現金。 

第  八  條  來自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，例如： 

1. 自發行股票或其他權益工具所收取之現金價款。 

2. 因取得或贖回企業發行之股票而對業主所支付之現金。 

3. 自發行債權憑證、借款、票據、債券、抵押借款及其他短期或長期借款所收

取之現金。 

4. 償還借入款項所支付之現金。 

5. 承租人為減少融資租賃之未結清負債所支付之現金。 

報導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

第  九  條  企業應採下列方式之一報導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： 

1. 間接法：自本期稅前損益中調整非現金性質之交易、任何過去或未來營業遞

延或應計收取或支付之現金，以及與投資或籌資現金流量相關之收益或費損

項目之影響。 

2. 直接法：按現金收取總額之主要類別及現金支付總額之主要類別揭露。 

第  十  條  在間接法下，來自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量，係自本期稅前損益調整下列項目之

影響數： 

1. 當期存貨及營業應收款與應付款之變動。 

2. 非現金項目，例如折舊、負債準備、遞延所得稅、未實現外幣兌換損益、採

用權益法投資之投資損益。 

3. 現金影響數屬投資或籌資活動項目之現金流量。 

第 十一 條  在直接法下，有關收取現金及支付現金總額之主要類別之資訊，可由下列二

者之一取得： 

1. 企業之會計記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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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以下列項目調整綜合損益表之銷貨收入、銷貨成本及其他項目： 

(1) 當期存貨及營業應收款與應付款之變動。 

(2) 其他非現金項目。 

(3) 現金影響數屬投資或籌資活動項目之現金流量。 

報導來自投資及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

第 十二 條  除第十三條所述之現金流量得以淨額基礎報導外，企業應分別報導來自投資及

籌資活動收取現金總額及支付現金總額之主要類別。 

以淨額基礎報導現金流量 

第 十三 條  下列營業、投資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得以淨額基礎報導： 

1. 當現金流量係反映客戶而非企業之活動時，代客戶收取及支付之現金。例如，

投資企業代客戶持有之資金，代財產所有者收取之租金及支付予財產所有者

之租金。 

2. 週轉快、金額大且到期日短之項目所收取及支付之現金。例如，買進及賣出

投資、短期借款（例如三個月內到期之借款）。 

外幣現金流量 

第 十四 條  因外幣交易產生之現金流量，應按現金流量發生日功能性貨幣與外幣間之匯率，

將該外幣金額以功能性貨幣記錄。 

第 十五 條  因外幣匯率變動而產生之未實現損益並非現金流量。惟為調節期初及期末之現

金及約當現金餘額，應於現金流量表中報導匯率變動對持有或積欠之外幣現金

及約當現金之影響。上述影響之金額應與來自營業活動、投資活動及籌資活動

之現金流量單獨表達，且此金額包含若該等現金流量依期末匯率報導所產生之

差異。 

利息及股利 

第 十六 條  企業應單獨揭露利息及股利收付之現金流量，且以各期一致之方式分類為營業、

投資或籌資活動。 

所得稅 

第 十七 條  企業應單獨列報所得稅之現金流量，且應分類為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，但

可明確辨認屬於籌資及投資活動者除外。當所得稅之現金流量分攤至超過一類

之活動時，應揭露支付所得稅之總額。 

非現金交易 

第 十八 條  無須動用現金或約當現金之投資活動及籌資活動，不得列入現金流量表，此類

交易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之其他部分揭露。非現金交易，例如： 

1. 以直接承擔相關負債或以融資租賃方式取得資產。 

2. 以發行權益方式收購企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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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負債轉換為權益。 

現金及約當現金之組成部分 

第 十九 條  企業應揭露現金及約當現金之組成部分。列報於現金流量表之金額，若與列於

資產負債表中之現金與約當現金金額不一致時，應列報二者間之調節。 

肆、附  則 

第 二十 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○四年九月十六日發布，對報導期間開始日在中華民國一

○五年一月一日以後之財務報表適用，但亦得提前適用。 


